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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探討少年事件處理過程當中，現今遭遇有關偵查（調查）、審判（審理）及執行（少年觀護所、少年

輔育院、少年矯正學校）方面之重要細節而影響深遠之問題。 
從「少年事件處理法增訂立法目的之草率」、「少年事件之種類名稱用語不一」談起，並論及「少年保護事件與

少年刑事案件之認定不易」、「犯罪或虞犯少年早期進入司法程序之疑慮」、「收容羈押並用之後遺症」、「少年於檢察

官偵查羈押或延長羈押期間適用法條依據之商榷」、「留置觀察處分如同短期自由刑」、「少年觀護所與少年輔育院不

是專收少年」、「少年觀護所刑事案件少年之賞罰依據」、「少年感化教育之宣告期間」，最後，論及「少年矯正學校

欠缺執行感化教育之分類」而結束本文。 
本文總共舉出十一個被人忽視問題，並提出解決之道，盼能對實務上有所助益，最終獲得妥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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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少年事件處理法增訂立法目的之草率 
八十六年十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一條修正為「為保障少年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

境，並矯治其性格，特制定本法」。綜觀其條文，乃抄襲日本少年法，卻毫無意義且毫無必要。 
由於少年事件處理法之內容，早已規定有少年保護處分、刑事處分及保安處分（驅逐出境處分），均有其處分

之目的，如今，再加增訂少年事件處理法之立法目的，不僅「畫蛇添足」（比喻多事），而不是「畫龍點睛」（比喻

抓住重點），甚至製造上列各種處分之目的之嚴重混淆，使研習少年事件處理法者，始終不知其所云。 
少年事件處理法之制定目的或立法目的，係為保障少年健全之自我成長。少年事件處理法（以下簡稱本法）以

少年保護優先主義為經，保障少年之健全成長權為緯，以建構整部法典之精神，揭示少年法制之最終理念。 
本法立法精神採保護優先主義，對非行少年（犯罪少年及觸法少年）實施矯正預防等保護教育措施，純為保障

少年之健全成長。由於少年對於自己之長大過程或內容得表達意見，任何人均應予適度之尊重，易言之，本法為求

保障少年之健全成長發達權。 
茲將少年事件處理法之各種處分立法目的，分述於下： 
　保護處分有二類： 

　專科保護處分（通常之保護處分）有六種（態樣）： 
　訓誡：在使少年徹底了解行為之不正（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五十條第一項）。 
　假日生活輔導：對少年施以個別或群體之品德教育，輔導其學業或其他作業（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五十條

第三項）。 
　保護管束：以矯正少年不良行為與傾向之處置（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 
　勞動服務：為矯正少年因循怠惰之習性，使少年養成勤勉習慣及守法精神（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五十條第

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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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福利或教養機構輔導：為求處遇多樣化並配合適用少年福利法、兒童福利法。 
　感化教育：在矯正少年不良習性，使其悔過自新；授予生活智能，俾能自謀生計；並按其實際需要，實

施補習教育，得有繼續求學機會（少年輔育院條例第二條）；或為使少年感化教育受處分人經由學校教

育矯正不良習性，促其改過自新，適應社會生活（少年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一條）。 
　並科保護處分（附帶之保護處分）有二種（態樣）： 

　禁戒處分：以戒絕少年毒癮、酒癮（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前段）。 
　治療處分：以治癒少年身體或精神狀態（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前段）。 

　刑事（刑罰）處分 
　主刑（刑法第三十三條） 

　死刑（生命刑）：剝奪少年之生命法益；使凶惡不能改善之少年，永久與社會隔離，不致其直系血親尊

親屬再受其殺害並維持倫理道義觀念（刑法第六十三條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一項）。 
　無期徒刑（自由刑）：剝奪少年之終身自由法益；使少年受刑人於少年矯正學校經由學校教育矯正不良

習性，促其改過自新，適應社會生活（少年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一條）。 
　有期徒刑（自由刑）：剝奪少年之長期間自由法益；使少年受刑人於少年矯正學校教育矯正不良習性，

促其改過自新，適應社會生活（少年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一條。） 
　拘役（自由刑）；剝奪少年之短期間自由法益；使少年受刑人於少年矯正學校經由學校教育矯正不良習

性，促其改過自新，適應社會生活（少年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一條）。 
　罰金（財產刑）：剝奪少年之財產法益，移歸國庫，以消除少年貪得之念，並促使少年今後注意。 

　從刑（刑法第三十四條） 
沒收（財產刑）：剝奪少年之財產法益，移歸國庫，以消滅少年再犯之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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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對於少年之其他處分立法目的： 
　驅逐出境處分；為強制違法外國少年離開本國國境，隔離維護防衛台灣社會安全，或避免國際戰爭（少

年事件處理法第八十三條之三）。 
　觀察勒戒處分：為防制毒品危害及麻醉藥品之管理，維護少年身心健康（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一條第二

十條、觀察勒戒處分執行條例第四條第五條第八條第十六條、麻醉藥品管理條例第一條第十三條之一第

四項）。 
　強制戒治處分：為防制毒品危害，維護少年身心健康（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一條第二十條、戒治處分執

行條例第十一條至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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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少年事件之種類名稱用語不一 
由現行少年事件處理法規定，第三章為「少年保護事件」與第四章為「少年刑事案件」，以及第一條之一規定

「少年保護事件」及「少年刑事案件」之處理，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足見「少年事件處

理法」規定「少年事件」分為「少年保護事件」與「少年刑事案件」二種。 
但是，又從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三條條文規定「左列事件，由少年法院依本法處理之」，僅見「事件」二字，卻

不見「案件」二字，致使研習該法讀者不知所指，是僅指「少年保護事件」而已，或亦包含「少年刑事案件」在內？

依其趣旨，當然包含「少年保護事件」與「少年刑事案件」二種。否則，就如同第六十八條條文規定「左列刑事案

件」，僅指「刑事案件」，不含「少年保護事件。」 
基於上述理由，筆者建議將少年事件處理法條文中之「少年刑事案件」修正為「少年刑事事件」，以符合「少

年事件處理法」之統一用語，不致造成煩擾或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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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少年保護事件與少年刑事案件之認定不易 
「少年保護事件」與「少年刑事案件」之認定，兩者之間常因少年事件之進行程序階段而有不同，不易劃分。 
少年事件處理法當初脫離刑法、刑事訴訟法而獨立制定，而具有刑法、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其主要之趣旨，

原本企圖解決實質上日益嚴重之少年犯罪及虞犯問題，力求在形式上程序簡捷、穩定；不料，近年來快速修正越來

越頻繁，亦越加深其形式上程序複雜，卻仍然無法有效解決實質上少年犯罪及虞犯問題。 
所謂「少年保護事件」，指下列之事件： 
　少年虞犯事件（少年有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三條第二款所列七目情形之一，而有觸犯刑罰法律之虞者）。 
　兒童有少年觸法事件（七歲以上未滿十四歲而有觸犯刑罰法律之行為者）（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二十七條第三

項、第八十五條之一第一項）。 
　少年犯罪時已滿十四歲而犯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以外之罪不受刑事處分之事件。 
　檢察官依偵查之結果，對於少年犯最重本刑五年以下有期徒刑之罪，參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有關規定為不起訴

處分之事件（少年事件處理法第六十七條）。 
　少年法院於調查或審理中，對於十四歲少年觸犯告訴乃論之罪（例如刑法第二百三十六條妨害風化罪、第二

百四十五條妨害婚姻及家庭罪、第二百八十七條傷害罪）而其未經告訴、告訴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於

少年二十一歲以下）之事件（少年事件處理法施行細則第十條第一項）。 
　檢察官偵查少年刑事案件，認有告訴乃論之罪，其告訴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

十五條第五款規定為不起訴處分，並於處分確定後，將案件移送少年法院（於少年二十一歲以下）之事件（少

年事件處理法施行細則第十條第二項前段）。 
　檢察官偵查少年刑事案件，認有告訴乃論之罪，其因未經告訴，或告訴不合法而未為處分（於少年二十一歲

以下）之事件（少年事件處理法施行細則第十條第二項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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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年法院審理少年刑事案件，認有告訴乃論之罪，未經告訴或其告訴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應依刑事訴訟

法第三百零三條第三款之規定諭知不受理判決確定（於少年二十一歲以下）之事件（少年事件處理法施行細

則第十條第三項前段）。 
　少年法院審理少年刑事案件，認有告訴乃論之罪，其因檢察官起訴違背本法第六十五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

經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零三條第一款之規定諭知不受理判決確定（於少年二十一歲以下）之事件（少年事件

處理法施行細則第十條第三項後段）。 
　少年法院審理少年刑事案件，對於少年犯最重本刑十年以下有期徒刑之罪，顯可憫恕，減輕其刑仍嫌過重且

以受保護處分為適當之事件（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四條）。 
所謂「少年刑事案件」，指十四歲以上，觸犯刑罰法律，經少年法院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移送檢察

官開始偵查之案件（本法第二十七條第六十五條、少年事件處理法施行細則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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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犯罪或虞犯少年早期進入司法程序之疑慮 
醫學文獻上常言：「疾病早期發現，早期治療」治癒可能較高。少年事件處理法亦將七歲以上十八歲未滿之兒

童少年有「犯罪行為」「虞犯行為」「不良行為」，儘早交付刑事司法處理，以避免陷入「再犯罪」或「犯罪」之深

淵；但犯罪學標籤理論卻不以為然。 
依少年事件處理法規定，七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有觸犯刑罰法律之行為者或有觸犯刑罰法律之虞者或有不

良行為及虞犯者，適用「少年事件處理法」或「少年不良行為及虞犯之預防辦法」規定處理（第二條第三條第八十

五條之一第八十六條第四項），所以，進入刑事司法體系（調查偵查或審理審判）程序，可能「責付」、「收容於少

年觀護所或觀察勒戒所」（第二十六條第二十六條之二）。 
最後，裁定或判決確定，進入刑事司法體系（執行）階段，有刑罰處分（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

罰金、沒收）、保護處分（感化教育、安置機構輔導、保護管束、假日生活輔導、訓誡）、保安處分（驅逐出境）（第

四十二條第五十條至第六十條第七十一條第八十條第八十三條之三）。 
少年最重處遇（處分）者，為執行死刑（刑法第六十三條第二項）終身隔離自由社會，或執行無期徒刑、有期

徒刑、拘役於少年矯正學校（台灣高雄明陽中學），或執行感化教育於少年矯正學校（台灣新竹誠正中學、台灣桃

園少年輔育院、台灣彰化少年輔育院）。 
由上列規定，足見少年事件處理法採用犯罪或虞犯不良行為「早期發現，早期處理」之程序措施。 
但是，堅持犯罪標籤理論者，強調兒童少年應避免太早進入刑事司法體系程序而受標籤烙印之不良影響，如果

兒童少年愈早進入刑事司法訴訟程序，則其將來繫於刑事司法體系之時間愈久，而「使昨日之兒童犯很可能成為今

日之少年犯，今日之少年犯很可能成為明日之成年犯」。 
同時，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之人有虞犯行為時，依少年事件處理法規定進入刑事司法訴訟程序（第二條第三

條第二款），很可能收容於少年觀護所或進入刑事司法執行階段，很可能執行感化教育而收容於少年矯正學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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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立法之旨趣，乃在預防其「可能犯罪」。然而，已滿十八歲之人同樣有虞犯行為時，卻不必進入刑事司法體系，

如此，是否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原則，頗值重新思考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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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收容羈押並用之後遺症 
　收容與羈押之程序複雜化 
在立法技術上，為區別刑事監禁機關本身之性質或目的，常在法律條文中，定有很多不同專有用語或專門術語，

例如看守所適用「羈押」二字，使用「押票」（註一）、少年輔育院及監獄適用「執行」二字，使用「指揮執行書」

（註二）。然，在少年觀護所究竟適用「收容」二字，使用「收容書」？或適用「羈押」二字，使用「押票」？或

「收容」「羈押」兩者並用？確值深思。 
由於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少年被告非有不得已之情形，不得羈押之」、羈押法第三條又規

定「未滿十八歲之被告，應與其他被告分別羈押」，兩法皆在少年觀護所條例尚未制定、少年觀觀護所尚未成立之

前公布施行，當時（中華民國六十年七月一日之前），凡刑事案件少年（少年刑事被告）全部「羈押」於看守所，

因此，隨滿十八歲以上刑事被告適用「羈押」二字，使用「押票」，現在（中華民國六十年七月一日之後），少年觀

護所條例已經公布施行、少年觀護所業經成立設置，看守所已不「羈押」少年刑事被告。 
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一條及羈押法第三條，兩法迄今一直未能配合少年觀護所條例之施行與少年觀護所之設

置，一併修正或刪除，於是造成許多人誤以除保護事件少年適用「收容」二字，使用「收容書」外（註三），刑事

案件少年則適用「羈押」二字，使用「押票」之觀念，亦形成目前在處理少年事件程序之實務上，少年法院（地方

法院少年法庭）以「收容書」移送少年觀護所，而對於少年刑事案件移送檢察官調查後，卻又再另以「押票」移送

少年觀護所之作法；終於演成「收容」與「羈押」兩者並用，致使少年事件處理法比刑事訴訟法之施行，在程序上

更加複雜化。 
為今之計，實宜參照少年觀護所條例第二條「少年觀護所以協助調查依法收容少年之品性、經歷、身心狀況、

教育程度、家庭情形、社會環境、及其他必要事項，供處理時之參考；並以矯治被收容少年之身心，使其適於社會

正常生活為目的」暨第三條「少年觀護所之組織及被收容少年之處遇，依本條例之規定。依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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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收容之刑事被告，與依同法第二十六條收容之少年，應予分界。女性少年與男性少年，應分別收容」之適用「收

容」二字之規定，儘速將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一條「羈押」二字修正為「收容」、及將羈押法第三條條文全部刪

除。促使少年觀護所適用「收容」二字，不分保護事件少年或刑事案件少年，而有所不同；檢察官對於刑事案件少

年使用「押票」亦改用「收容書」，以示區別少年刑事案件與普通刑事案件，符合少年事件處理法之本旨。 
　少年刑事被告之不知收容於何種機關 
自中華民國六十年七月一日施行少年事件處理法後，對於「保護事件少年」少年法院（地方法院少年法庭）於

必要時得以裁定命「收容」於「少年觀護所」，已有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二十六條第二款明文規定，不致發生疑竇。

但對於「刑事案件少年」（少年刑事被告）有不得已之情形，依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一條，得羈押之，可是，羈

押於何處，少年事件處理法亦有第七十條之準用規定，惟恐或避免少年刑事被告適用羈押法第一條「刑事被告應羈

押者，於看守所羈押之。刑事被告為婦女者，應羈押於女所，女所附設於看守所時，應嚴為分界」、羈押法第三條

「未滿十八歲之被告應與其他被告分別羈押」，而將少年刑事被告羈押於看守所或女所，已無必要明文增訂規定於

少年事件處理法之條文。其實，目前實務上，將少年刑事被告「收容」於「少年觀護所」，雖少年事件處理有準用

第七十條之規定，然在少年觀護所條例第三條卻早有明文規定「少年觀護所之組織及被收容少年之處遇，依本條之

規定。依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一條收容之刑事被告，與依同法第二十六條收容之少年，應予分界。女性少年與男

性少年，應分別收容」。足見不論「保護事件少年或刑事案件少年」，於必要時或有不得已之情，兩者均「收容」於

「少年觀護所」，於法有據，現已毋庸置疑。其更無必要又在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一條增訂第二項「少年被告應

羈押於少年觀護所，於年滿二十歲時，應移押於看守所」。又見「畫蛇添足」之條文。 
　少年觀護所換押看守所之不妥處置 
少年事件處理法暨少年觀護所條例，對於收容於少年觀護所之保護事件少年與刑事案件少年﹝少年刑事被告﹞

均未有明文規定至收容至屆滿多少年齡為止。於是，司法行政部﹝現稱法務部﹞六十四年二月六日臺　函刑字第０

 一一



一二００號函「羈押於少年觀護所之少年刑事被告，如屆滿十八歲而羈押原因仍屬存在，且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

應換押於看守所」。實務上，該函似宜儘速不再適用。「收容」「羈押」「執行」之各種機關之法定目的，各不相同；

少年刑事被告收容於少年觀護所屬於鑑別保護處遇；屆滿十八歲而換押於看守所之後，屬於高度戒護處遇；嗣後，

倘如令入少年輔育院施以感化教育﹝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四條﹞得執行至滿二十一歲﹝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五十

四條﹞屬於學校管理處遇；假若判處徒刑拘役之十八歲以上未滿二十三歲受刑人，依其教育需要，得在少年矯正學

校執行而不在普通監獄監禁﹝監獄行刑法第三條第三項﹞屬於輔導矯正處遇；當少年刑事被告換押於看守所之後，

處於高度戒護處遇機關，失去制定少年事件處理法之保護教育初衷目的、破壞少年刑事被告收容於少年觀護所之原

先一系列計劃處遇。同時，亦附帶造成「少年觀護所」亦是「少年看守所」之嚴重誤解。該函之規定，實非妥當。 
未料，該函內容，卻由「行政命令」制定成為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一條第二項後段「少年被告於年滿二十歲

時，應移押於看守所」之「法」之位階，實在極度荒謬。 
　少年收容期間之能否折抵與冤獄賠償之能否適用產生疑義 
由於在少年事件處理程序上或刑事訴訟程序上，調查﹝偵查﹞、審理﹝審判﹞、執行，先後不同，而將「收容」

保護事件少年與刑事案件少年於少年觀護所、﹝羈押﹞刑事被告於看守所，「執行」感化教育處分學生於少年輔育

院、「執行」徒刑拘役受刑人於監獄、「執行」強制工作受處分人於技能訓練所。雖「收容」、「羈押」、「執行」於不

同目的之各種機關，然其均屬於拘禁或監禁人民身體自由之處分，亦即屬於機構性處遇，同樣應受中華民國憲法第

八條人身自由之保障，則無二致。 
基於上述理由，少年收容期間或羈押期間，應折抵有期徒刑拘役日數或罰金額數、或感化教育、強制工作日數，

而且曾受「收容」「羈押」「執行」之受害人，均為得依「冤獄賠償法」請求國家賠償之對象。冤獄賠償法第一條尚

未修正之前，依照法律論理解釋之當然解釋之方法，法律文字雖未明白或列舉「收容」之規定，然舉一「羈押」「執

行」反三「收容」，乃在立法者衡量範圍，具有立法旨趣預測可能性，自包含「收容」在內。易言之，刑事被告「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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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於「看守所」，當然適用冤獄賠償法﹝註四﹞；但不因保護事件少年與刑事案件少年「收容」於「少年觀護所」，

即不適用冤獄賠償法。 
﹝註一﹞：參看羈押法第一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零二條。 
﹝註二﹞：參看少年輔育院條例第二條、監獄行刑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七條第一項、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五十二條、第

七十四條第二項、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八條。 
﹝註三﹞：參看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二十六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項。 
﹝註四﹞：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少年刑事案件，於少年法院調查中之收容，視為未判決前之羈

押，準用刑法第四十六條折抵刑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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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少年於檢察官偵查羈押或延長羈押期間適用法條依據之商榷 
法務部七十二年十一月十日法　　字第一四０一號函：「按少年事件處理法就少年被告之羈押，僅於第七十一

條規定：『少年被告非有不得已之情形，不得羈押之』，其餘則未經規定，檢察官於偵查中羈押少年被告，自仍應適

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編第十章『被告之羈押』有關之規定，而無準用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二十六條之二規定之餘地。是

少年被告於檢察官偵查中，羈押期間滿二個月始有聲請裁定延長羈押之必要。」 
從上述法務部七十二年十一月十一日法　檢　字第一四０一號函，其解釋所依據之法律之條文，頗有商榷餘地。 
依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條規定：「少年刑事案件之偵查及審判，準用第三章第一節及第三節有關之規定」，換

言之，少年刑事案件之偵查及審判，準用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三章「少年保護事件」第一節「調查及審理」及第三節

「抗告及重新審理」有關之規定。 
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三章第一節，自第十四條至第四十九條，當然包括第二十六條之二。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二十

六條之二規定：「少年觀護所收容少年之期間，調查或審理中均不得逾二個月。但有繼續收容之必要者，得於期間

屆滿前，由少年法庭裁定延長之；延長收容期間不得逾一個月，以一次為限。收容之原因消滅時，少年法院﹝庭﹞

應將命收容之裁定撤銷之」。 
由上述依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條準用第二十六條之二規定得知，少年刑事被告於檢察官偵查中羈押期間滿二

個月即有聲請裁定延長羈押之必要，而且依事件處理法第一條之規定，「少年刑事案件之處理，依少年事件處理法

之規定；少年事件處理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得知，少年事件處理法既有明文規定，當然不可適用刑事訴訟

法第一編第十章「被告之羈押」有關之規定。是故，法務部七十二年十一月十一日法　檢　字第一四０一號函，似

宜儘速廢止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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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留置觀察處分如同短期自由刑﹝拘役﹞ 
綜合整部少年事件處理法，收容於少年觀護所之少年，共有七種少年： 
　少年法院於必要時，對於少年得以裁定命收容於少年觀護所﹝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二十六條第二款﹞。 
　少年法院審理事件，對少年裁定交付保護管束期間三年﹝少年事件處理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十三

條﹞，少年在保護管束執行期間，違反應遵守之事項，不服從勸導達二次以上，而有觀察之必要者，少年保

護官得聲請少年法院裁定留置於少年觀護所中，予以五日以內之觀察﹝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五十五條第三

項﹞。 
　「少年無正當理由拒絕接受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之處分，少年調查官、少

年保護官、少年法定代理人或現在保護少年之人、少年福利或教養機構，得聲請少年法院核發勸導書，經勸

導無效者，各該聲請人得聲請少年法院裁定留置少年於少年觀護所中，予以五日內之觀察」﹝少年事件處理

法第五十五條之三﹞。 
　少年停止感化教育交付保護管束期間，違反應遵守之事項，不服從勸導達二次以上，而有觀察之必要者，少

年保護官得聲請少年法院裁量留置少年於少年觀護所中，予以五日以內之觀察﹝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五十六條

第三項第四項準用第五十五條第三項﹞。 
　少年刑事被告應羈押於少年觀護所﹝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一條第二項﹞。 
　刑事被告免除其刑，諭知保護管束處分，違反應遵守之事項，不服從勸導達二次以上，而有觀察之必要者，

少年保護官得聲請少年法院裁定留置少年於少年觀護所中，予以五日以內之觀察﹝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四

條適用第五十五條第三項﹞。 
　在緩刑或假釋期中應付保護管束，違反應遵守之事項，不服從勸導達二次以上，而有觀察之必要者，少年保

護官得聲請少年法院裁量留置少年於少年觀護所中，予以五日以內之觀察﹝少年事件處理法第八十二條第二

 一五



項準用第五十五條第三項﹞。 
從上列七種收容於少年觀護所之少年，僅有上列第一種及第五種之少年符合少年觀護所設置收容之目的為「以

協助調查依法收容少年之品性、身心狀況、教育程度、家庭情形、社會環境及其他必要事項，供處理時之參考；

並以矯治被收容少年之身心，使其適於社會正常生活為目的」﹝少年觀護所條例第二條﹞；其餘五種均屬留置

於少年觀護所觀察五日以內之少年，皆不符少年觀護所置收容之目的。如今，已將「留置觀察處分時間」由「二

十四小時以內」修正延長為「五日以內」，如同裁定宣告少年五日短期自由刑﹝蓋刑法第三十三條第四款拘役

一日以上，又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收容或羈押日數折抵刑期﹞，具有強烈之報應懲罰性，卻

缺乏實質之矯正性及鑑別之必要性。同時，留置觀察處分，屬於「拘禁」性質，如果受處分之少年及兒童不能

適應少年觀護所生活，以致發生脫逃行為，依然觸犯刑法第八章脫逃罪；是故，留置觀察處分涉入「人身自由」，

不宜任意制定或修正「法律」加予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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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少年觀護所與少年輔育院不是專收少年 
目前，在實務上，少年觀護所與少年輔育院均收容未滿十八歲以下之少年、兒童。在少年觀護所方面，由於少

年事件處理法第二條明定「少年者謂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之人」，原僅收容十二歲以上之少年，尚不得收容未滿

十二歲以下之兒童﹝兒童福利法第二條：兒童係指未滿十二歲之人﹞。但自民國六十五年二月十二日修正公布少年

事件處理法之後，根據第八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未滿十二歲之人，有觸犯刑罰法律之行為者，由少年法庭適用

少年保護事件之規定處理之」，而開始收容兒童。 
在少年輔育院方面，由於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二條規定，少年之年齡，指十二歲以上之人，但依據該法第八十五

條之一第一項以及刑法第八十六條第一項規定「因未滿十四歲而不罰者，得令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

少年輔育院第三十八條規定「在院學生生活之管理，應採學校方式，兼施童子軍訓練及軍事管理；對於未滿十四歲

之學生，併採家庭方式」，而收容兒童。 
從上述簡情得知，「少年」觀護所與「少年」輔育院兩種機構之收容對象，除少年外，尚有兒童，故在機構名

稱冠上「少年」兩字，已不相宜，實可刪除「少年」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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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少年觀護所刑事案件少年之賞罰－法務部七十八年七月十二日法　監字第一二七一六號函 
關於少年觀護所收容之刑事案件少年﹝少年刑事被告﹞除依少年觀護所條例賞罰外，是否適用羈押法第三十八

條準用監獄行刑法第十一章之規定辦理疑義，法務部核復：「本案參照前司法行政部台　函監字第０九三二六號函

示意旨之精神，少年觀護所羈押中之少年刑事被告與保護事件收容少年性質不同，其處遇當有所差別，對之辦理賞

罰，除依少年觀護所條例有關規定外，得依羈押法第三十八條準用監獄行刑法第十一章之規定辦理」﹝法務部七十

八年七月十二日法　監字第一二七一六號函﹞。於是，「少年觀護所少年刑事被告」之賞罰，如同「看守所成年刑

事被告」與「監獄少年成年受刑人」之賞罰；這樣一來，矯正處遇體制，仍舊混淆；從上列函示解釋之後，疑義仍

存。 
少年事件處理法分別制定「第三章少年保護事件」與「第四章少年刑事案件」，主要目的在於兩者訴訟程序不

同，便利少年法院﹝庭﹞處理起見，確有劃分必要；但站在「執行」「處遇」立場，已無分別「保護事件少年」與

「刑事案件少年」不同賞罰之必要。 
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三章少年保護事件」「第二節保護處分之執行」，依據同法第七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第四章

少年刑事案件」交付保護管束或施以感化教育，其執行適用「第三章第二節有關之規定」；亦即少年輔育院執行感

化教育之學生，根本不分其為「保護事件少年」或「刑事案件少年」，一律同樣適用少年輔育院條例第六章「獎懲」

規定之賞罰，或少年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三章第四節「獎懲」規定之賞罰。 
監獄執行之受刑人，不論「徒刑受刑人」、「拘役受刑人」、「罰金易服勞役受刑人」，一律同樣適用監獄行刑法

第十一章規定之賞罰。 
羈押於看守所之刑事被告，不論「偵查中被告」或「審判中被告」，一律同樣適用羈押法第三十八條準用監獄

行刑法第十一章規定之賞罰。 
若謂少年觀護所收容之「刑事案件少年」與「保護事件少年」之賞罰，兩者有所差別，實在於法不合。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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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年觀護所條例第三條：「少年觀護所之組織及被收容少年之處遇，依本條例之規定。依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一

條收容之刑事被告，與依同法第二十六條收容之少年，應予分界。女性少年與男性少年，應分別收容」，規定十分

明確，明文表示無論「刑事案件少年」與「保護事件少年」一律依少年觀護所條例之規定處遇，毫無差別，而且少

年觀護所條例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又有特別規定賞罰之條文，當然排除適用或準用其他法律有關賞罰

之條文，包括羈押法施行細則第九十三條「少年被告之羈押，在少年觀護所條例無特別規定，適用本法及本細則之

規定」。 
總上結論，筆者認為對於少年觀護所刑事案件少年﹝少年刑事被告﹞之賞罰，僅得適用少年觀護所條例賞罰之

規定，不得再依羈押法第三十八條準用監獄行刑法第十一章賞罰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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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少年感化教育之宣告期間 
目前，在實務工作上，經常發現各地方法院少年法庭裁定主文「○○○令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註

一﹞，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主文「○○○連續於夜間侵入住宅竊盜，處有期刑陸月，並於刑之執行前令入感化教育

處所，施以感化教育壹年」﹝註三﹞。足見少年感化教育之宣告期間，實務上，共有「三年」、「二年」、「一年」三

種。 
由於刑法第八十六條第三項規定：「感化教育期間為三年以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零一條第二項、第三百零九

條第六條規定，因未滿十四歲而其行為不罰，認為有諭知保安處分之必要者，並應諭知其處分及期間。有罪之判決

書，應於主文內載明所犯之罪，並記載諭知保安處分者，其處分及期間。於是，在「三年以下」法定期間之限度內，

得否由審判長酌量定之，形成見仁見智。或主張「三年以下」審判長無酌量權，應於裁判主文內載明「感化教育三

年」，或主張「三年以下」審判長有酌量權，應於裁判主文內載明「感化教育二年」或「感化教育」。但其最低度期

間，法無明文規定，似以主張「三年以下」審判長無酌量權為宜，然實例上採審判長有酌量權者亦有不少，以致造

成刑法保安處分之感化教育宣告期間，與少年事件處理法之感化教育宣告期間，常見紛歧。 
少年法院﹝庭﹞審理少年保護事件，應對少年以裁定喻知令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之保護處分。感化教

育處分期間，毋庸諭知﹝註四﹞。感化教育之執行，其期間不得逾三年﹝註五﹞。法院審理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二十

七條之少年刑事案件，對少年犯最輕本刑五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如情節輕微，顯可憫恕，認為依刑法第五十九條

規定減輕其刑仍嫌過重者，得免除其刑，交付保護管束，或令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感化教育處分，毋庸

諭知期間。其執行適用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三章﹝少年保護事件﹞第二節﹝保護處分之執行﹞有關之規定﹝註六﹞。

易言之，少年事件處理法規定之感化教育期間，係採相對不定期法定制度暨不定期宣告制度。亦即少年感化教育之

法定期間及宣告期間，均為三年。而其執行期間，為三年以下六個月以上、或至滿二十一歲﹝註七﹞。 
依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一條之開宗明義規定：「少年保護事件及少年刑事案件之處理，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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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適用其他法律」，故少年事件處理法為刑法、保安處分執行法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則，自

有優先適用之效力﹝註八﹞，自該法施行後，犯罪時未滿十八歲少年之保護事件與刑事案件之處理，均依少年事件

處理之規定。少年輔育院之感化教育，已依少年事件處理法執行，屬於少年保護處分之一種﹝註九﹞，已非刑法之

保安處分﹝第八十六條﹞，當然亦不適用保安處分執行法有關感化教育之規定，而完全適用「少年輔育院條例」之

規定，是故「刑法修正草案」應將感化教育﹝第八十六條﹞刪除。 
﹝註一﹞：參看臺灣臺北地方法院少年法庭七十六年度少訓字第二九五號裁定、七十六年度少訓字第一０四四號裁

定。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少年法庭七十六年度少訓字第四０六號裁定。 
﹝註二﹞：參看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七十六年度少訴緝字第一號刑事判決。 
﹝註三﹞：參看臺灣臺北地方法院七十五年度少訴字第一一五號刑事判決。 
﹝註四﹞：參看少年事件處理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項。 
﹝註五﹞：參看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 
﹝註六﹞：參看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第三項。 
﹝註七﹞：參看少年事件處理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第三項但書、第五十六條第一項、第七

十四條第三項。 
﹝註八﹞：少年事件處理法在刑事法中具有排除其他法律優先適用性質。參照刑法第十一條：「本法總則於其他法

令有刑罰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令有特別規定者，不在此限」。保安處分執行法第一條：「執行

保安處分，除法律別有規定外，依本法行之」。 
﹝註九﹞：參看少年輔育院條例第一條、第二條，少年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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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壹、少年矯正學校欠缺執行感化教育之分類 
目前，實務上，執行感化教育處分之機關，有少年矯正學校﹝新竹縣誠正中學﹞及少年輔育院﹝台灣桃園少年

輔育院、台灣彰化少年輔育院﹞。前者，適用「少年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後者，適用「少年輔育院條

例」。 
中華民國少年輔育院之種類，其依據之相關法規有四：　為少年輔育院條例第三十八條：「在院學生生活之管

理，應採學校方式，兼施童子軍訓練及軍事管理；對於未滿十四歲之學生，併採家庭方式」。　為舊少年事件處理

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對於少年按其肇事性質及學業程度，分類施以感化教育，由少年法庭交付適當之感化教育

機構執行之」﹝已廢止﹞。　為保安處分執行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實施感化教育，採用學校方式，兼施軍事管理；

未滿十四歲者，得併採家庭方式，為教育之實施」。　為少年及兒童管訓事件執行辦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對於兒

童感化教育處分，應視個案情節及矯治其不良習性之需要，分別交由家庭寄養、或教養院、智能不足兒童教養院、

傷殘兒童重建院、精神病兒童保育院或其他兒童教養處所執行之」。 
少年輔育院之種類，在實務上，採用下列二種收容標準： 
　以少年之戶籍地區為分類收容標準 

　台灣桃園少年輔育院：戶籍地區為基隆市、台北縣市、宜蘭縣市、花蓮縣市、桃園縣市、新竹縣市之男性

兒童、少年。 
　台灣彰化少年輔育院：戶籍地區為苗栗縣、台中縣市、彰化縣市、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市之男性兒童、

少年、及台灣地區之女性兒童少年。 
　台灣高雄少年輔育院：戶籍地區為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屏東縣市、台東縣市、澎湖縣市之男性兒童、少

年﹝現已改稱明陽中學，執行徒刑拘役之少年受刑人﹞。 
　以少年之年齡教育重點為分類收容標準﹝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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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桃園少年輔育院：以辦理國民基本教育、技藝訓練、及高級進修補習教育、政治思想教育為原則。 
　台灣彰化少年輔育院：以辦理女生之感化教育、一般學生之國民基本教育、及其技藝訓練為原則﹝註二﹞。 
　灣高雄少年輔育院：以辦理一般學生之國民基本教育、及其技藝訓練為原則。 

台灣桃園、彰化、高雄少年輔育院，均可稱為「學校式少年輔育院」﹝十四歲以上至滿二十一歲者﹞；另外，

在台灣桃園、彰化、高雄少年輔育院附近設置「兒童學苑」﹝幼幼新村﹞﹝未滿十四歲者﹞，亦可稱為「家庭式少

年輔育院」，執行未滿十四歲受感化教育者﹝註三﹞。 
日本少年院之種類，規定於少年院法第二條第四條及少年院種別表： 
　依少年之年齡或特性分類 

　初等少年院：收容身心無顯著障礙之十四歲以上十六歲未滿者。授予國民小學、國民中學之必要課程。例

如千葉星華學院。 
　中等少年院：收容身心無顯著障礙之十六歲以上二十歲未滿者。除授予初等少年院必要之課程外，又授予

高級中學、大學或專科學校之課程。例如神奈川少年院、八街少年院、茨城農藝學院、喜連川少年院、岐

阜少年院、湖南學院。 
　特別少年院：收容身心雖無顯著障礙，惟有犯罪傾向之十六歲以上二十三歲未滿者。授予中學少年院同樣

之課程。例如小田原少年院、河內少年院、千歲少年院、愛知少年院。 
　醫療少年院：收容身心有顯著障礙之十四歲以上二十六歲未滿者。授予養護學校或其他特殊教育學校之必

要課程。例如東京醫療少年院、關東醫療少年院、京都醫療少年院（男女兼收）。 
　依少年之性別分類 

　男子少年院。例如多摩少年院（為初等、中等、醫療少年院）、人吉農藝學院、加古川學園、置賜學院（為

初等、中等少年院）、福岡少年院（為初等、中等、特別、醫療少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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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女子少年院。例如愛光女子學園、交野女子學院、明德少女苑、貴船原少女苑、丸龜少女之家（為初等、

中等、特別、醫療少年院）。 
綜合上述，中華民國少年矯正學校或少年輔育院種類，於「少年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或「少年輔育

院條例」上，均無明文規定；而日本少年院種類，於少年院法上，已有明文規定。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執行感化教育

處分之機關，雖分三家，但上列三家（分布於台灣北部及中部），在實務上，除以少年之戶籍地區為收容標準而顯

示區別之外，其少年年齡教育重點，相差無幾，似無分類。職是之故，建議宜仿日本少年院法立法例而分類，或仿

監獄「分監管理」（醫療監、少年監、隔離監、煙毒監、累犯監、重刑監、外役監、女監、普通監）而分類，較能

符合「個別處遇」或「方便教育」之原則。 
（註一）：參照法務部七十年十一月十九日法　監字第一四一００號函。 
（註二）：為改善女性少年輔育管教環境，將高雄少年輔育院女生班遷移彰化少年輔育院，並改定於六十五年七月

一日實施（司法行政部六十五年五月十三日　函刑字第０三八八０號函）。關於瘖　少年執行感化教育，

法務部指定台灣彰化少年輔育院辦理（法務部七十一年十月十五日法　監字第一二七五一號函）。 
（註三）：台灣更生保護會設置「兒童學苑」，係依據更生保護法第八條「更生保護會為實施更生保護，得設收容機

構，創辦各種生產事業或技藝訓練機構」，第十四條「更生保護會或分會，對於收容之受保護人，得按性

別、年齡、性行，分別收容」之規定；但又依更生保護法第二條第三款第四款之規定，得予以保護之人，

為「保安處分執行完畢，或免其處分之執行者」「受少年管訓處分執行完畢者」，而「兒童學苑」收容之

對象，卻為「在感化教育處分執行中者」，是故，其設置於法無據，宜儘早改隸少年輔育院，方能符合少

年輔育院條例第三十八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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